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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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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株
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見》，僅
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東林

中國，株洲，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李東林；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劉可
安；本公司其他執行董事為尚敬及言武；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寧；以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錦榮、浦炳榮、劉春茹、陳小明及高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电气”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

有关规定，对时代电气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株洲中

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2

号），时代电气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0,760,275 股，并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1,416,236,912 股，其中发行后 A 股总股本

868,907,512 股，H 股总股本 547,329,400 股，无限售条件 A 股股票数量合计

158,488,549 股，有限售条件 A 股股票数量合计 710,418,963 股。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株洲

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1,312,300 股。其中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股份数量为 22,131,531 股，涉及 6 个资产管理计划。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结果公告》。除前述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数量为

19,180,769 股，持股人为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 2 家内资股股东。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41,312,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9170%，占公司 A 股总股本 4.7545%，将于 2022 年 9 月 7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公司内资股股东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就所持时代电气股份锁定

事宜承诺：“1、自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

市前已持有的内资股股份（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后转换为 A 股，不包括本公司

在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 A 股股票，以下

简称“上述股份”），也不提议由中车时代电气回购上述股份。2、如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

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进

行相应调整。3、本公司承诺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而给中车时代电气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公司内资股股东北京懋峘轨道交通产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所

持时代电气股份锁定事宜承诺：“1、自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中车时代

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前已持有的内资股股份（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后转换

为 A 股，不包括本公司在中车时代电气本次发行 A 股并上市后从公开市场中新

买入的 A 股股票，以下简称“上述股份”），也不提议由中车时代电气回购上

述股份。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合伙企业同意对本合伙企

业所持有的上述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3、本合伙企业承诺承担并赔偿因

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给中车时代电气及其控制

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战略配售股份，各配售



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1,312,300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7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800,000 0.6920% 9,800,000 0 

2 

中车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懋峘轨道交通产业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380,769 0.6624% 9,380,769 0 

3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1 号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98,422 0.3247% 4,598,422 0 

4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2 号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06,856 0.2335% 3,306,856 0 

5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3 号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609,837 0.3255% 4,609,837 0 

6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4 号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99,553 0.2259% 3,199,553 0 

7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6 号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94,426 0.2326% 3,294,426 0 

8 
中金公司时代电气 8 号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22,437 0.2205% 3,122,437 0 

合计 41,312,300 2.9170% 41,312,300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限 

1 战略配售股份 22,131,531 12 个月 

2 首发限售股 19,180,769 12 个月 

合计 41,312,300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廖汉卿                    李懿范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